
国家档案局关于向从事档案工作

三十年的人员颁发《荣誉

证书》的通知

国档发（1988) 7号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档案：局， 中央、 国家机关档

案部门， 总参办公厅， 中央档案馆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 中国

第二历史档案馆＝

为了表彰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档案工作者， 鼓励

广大档案工作者热爱本职工作，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

务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总》有关规定， 国家档案局决定，

向从事档案工作满三十年以上〈含三十年， 下同〉的同志，颁发
“

荣

誉证书
”

。

一、 颁发范围

在机关、 部队、 学校、 团体、 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档案工作满

三十年的人员， 包括离、 退休干部。

因犯罪而服刑的， 不授予
“

荣持证书
” ；现受党纪政纪处分的，

暂缓授予
“

荣誉证书勺已故人员不再追授。

二、 档案专业时问的计算

档案专业时间， 指从事档卖馆、 档案室〈科、 处〉档卖业务主

作、 档案专业教育、 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、 档案宣传出版和

档案外事工作， 以及从事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时间。 凡

经组织批准离职学习， 以后又调回档案工作岗位， 以及在
“

文革
”

期间由于组织上的原因被错误决定下放、 调离戎改做其它工作，

现又继续做档案工作的， 可以连续计算档案专业时间， 属于正常



调动到其他部门后又回到档案工作岗位， 其前后从事档案工作的

可以合并计算。

这种计算方法， 只限于国家档案局颁发
a

荣誉证书
’

。

三、 颁发办法

“荣誉证书
”

由国家档案局统一印制。 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

市、 计划单列市和驻地方的中央直属单位的授予工作，委托各省、

自治区、 直辖市档案局办理，部队的授予工作委托总参办公厅办

理。 凡符合授予
“

荣誉证书
”

的地方和部队的档案工作人员， 由所

在单位负责填写
“

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以上人员登记表
”

， 送同级

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汇总， 分别报送所属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

市档案局、 总参办公厅审查批准授予， 报国家档案局备案。中央、

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、 人民团体， 以及中央级档案馆的授予工

作，由所在单位负责填写
“

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以上人员接记表
”

，

其主管部门或主管领导审查批准， 报国家档案局备案授予。

附： 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以！：人员登诏表

国家档案局

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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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关于发送
“

从事档案工作兰十年人员

荣誉证书
”

儿个具体问题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档案局s

我局 “关于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人员颁发荣誉证书的通知’

发出以后， 各地区按照通知的要求， 认真进行了这项工作， 现已

有十个省、 市将 “

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人员登记表 ” 报送我局， 我

们将根据各省、 市报送登记表的情况， 向各省、 市送发荣誉证书

和纪念品。 现将颁发 “荣誉证书” 的几个具体问题通知如下 s

1. 国家档案局委托省、 市档案局向本地区从事档案工作三

十年人员颁发荣誉证书， 要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， 发扬艰苦朴素

的作风， 不搞形式主义， 不铺张浪费， 不层层加码发纪念品。 向

个人颁发证书的具体方式由各省、 市档案局自定。

2. 国家档案局给领证的同志每人一册《当 代中国的档案事

业》精装本作为纪念品。目前 “荣誉证书 ” 和《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》

一书均已备好， 有的省市已取匙， 已报送登记表的省、 市可以派

人到国家档案局领取， 如派人有困难， 我局办公室代办邮寄， 邮

费由各省、 市支付。

3. “

荣誉证书” 由我局统一编号， 希望各省、 市按照我们给

寇的号填写证书， 并将领证人编号名单报送我局备案。
4. 还没有报送登记表的省、 市， 请抓紧时间审查办理， 务

必在登记表 “ 批准单位” 栏内签署意见，加盖局章后报送我局备案。

我局拟将此项工作于今年十一月底结束。

如有问题， 请各地及时与我局办公室联系。

联系电语： 66 G121 o

国家档案局办公室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一日


